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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的規定，立法會行

使的職權中，包括了“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

行辯論”，以及“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為落

實基本法的上述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

規則》(以下簡稱《議事規則》)就立法會辯論公共利

益問題和施政報告的程序作了專門規定。以上這些規

定構成了澳門立法會辯論制度的主要內容。此外，立

法會在討論法案的過程中也會展開相關的辯論，《議

事規則》就立法過程中的辯論程序也作了相應規定，

這些內容亦屬立法會辯論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

探討主題圍繞公共利益問題和施政報告的辯論展開。 

 

 

一、立法會辯論制度的價值分析 

 

《議事規則》關於立法會辯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

告和公共利益問題的內容，是放在監察程序中來規定

的，因此，上述辯論主要發生在立法會履行監察職能

的過程中，它雖不是立法會立法過程中的辯論，但它

與立法過程中的立法辯論關係密切，可以說是源於立

法辯論。所謂立法辯論，通常是指立法機關在審議法

案的過程中，立法機關成員依據議事規則就法案的內

容進行正式討論、爭辯和表決的活動。立法辯論的直

接目的在於滙集各種意見，整合各種利益，使各種意

見和利益都能公正地得到公開闡述和討論的機會。1 

一般認為，立法辯論最早出現在英國，並隨着英

國議會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而不斷完善。在素有“議會

之母”之稱的英國議會，其議事事項幾乎無所不辯。

如今，作為一項民主制度，立法辯論已經成為很多西

方發達國家立法機關的常設制度之一。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為立法辯論有助於提高立法質量。立法辯論

作為立法審議的一項程序機制對於立法質量的影響

不可忽視。辯論制度至少在以下三個層面有助提高立

法質量：一是踐行民主立法，在利益多元化的現代社

會，通過立法辯論這一民主程序可以為議員充分表達

民意和展開公平博弈提供一個有效平台，這不僅能使

各種意見和建議得到反映並表達出來，而且通過不同

觀點之間的辯論以求最大共識，所謂真理越辯越明講

的就是這個道理。二是踐行科學立法，立法辯論可以

彌補人們對於客觀事物認知的不足，還可以避免因難

以達成一致時過早放棄溝通對話的機會。三是有利於

遏制立法腐敗。立法辯論不僅公開承認不同利益的存

在，而且為不同利益的博弈提供了公開和程序化的平

台，這能有效遏制立法過程中腐敗行為的發生。 

澳門特區根據《澳門基本法》制定的《議事規則》

不僅規定了立法辯論這一程序機制，還有效借鑒立法

辯論的合理成分，規定了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進行辯

論以及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立法會辯論制度。 

立法會就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制度

設計，既體現了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責的一面，又彰

顯了立法對行政依法進行監督的要求。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政治體制構架中，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責與立

法對行政依法進行監督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根據

《澳門基本法》第 65 條的規定，特區政府向立法會

負責是有特定範圍的，有三個方面：執行立法會通過

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

的質詢。其中，行政長官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無

疑反映了政府向立法會負責並接受立法會監督的要

求。但是，如果僅僅停留於此，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

責所要達到的目的以及立法對行政的監督效果仍然

會相對有限，因為政府和立法會雙方還需要圍繞施政

報告的內容產生互動，這種互動的有效形式就是辯

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雖然建基於政府所作的調查

和研判之上，但它要獲得全社會成員的普遍一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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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不現實，也做不到，因為政府掌握的資源相對有

限而居民的利益訴求則是多元化的，政府惟有根據問

題的輕重緩急來安排施政，對有關的安排有的居民可

能贊成，有的居民則不怎麼贊成甚至反對，這在民主

社會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現象。由於立法會議員大多

數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着不同界別的利益訴求，

對於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議員們會基於自己的界別

利益及本人的判斷來提出意見，對施政報告的內容進

行評判，發表意見，甚至可以要求政府的相關工作人

員進行解釋和說明。不僅有的議員的取態和政府立場

可能不同，就是議員間的取態也會有所不同。各種不

同的意見在立法會內通過全體大會的形式進行辯

論，相信有助於雙方或多方之間形成共識。通過辯

論，政府可以將自己施政的理念及計劃、措施很好地

向議員們推介，議員們則從多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和

建議。對於議員們的意見和建議，政府方面認為合理

的，當然要聽，並要吸收到自己的施政中去。政府方

面認為不合理或不合制度的，也要盡力說明解釋。通

過多次甚至反覆的碰撞，雙方或多方之間總會找到共

同點，進而尋求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通過這樣的辯論

過程，既可實現政府向立法會負責的目的，又可達至

立法對行政的依法監督。因此，對行政長官的施政報

告進行辯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辯論得越充分，越有

利於立法與行政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關係的良性

健康發展。 

立法會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制度設計，同

樣有助於實現利益的整合，進而合理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中的核心目標，也是人們工作和

生活中經常觸及的一個敏感話題。然而，不同的人對

於公共利益的理解充滿着各種爭論，以致於公共利益

的界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中一直都是十分令人

困擾的問題。鑒此，需要綜合運用概念、原則、程序

等方法來判斷公共利益，其中，正當程序原則是其中

的一項重要原則。所謂正當程序原則，就行政法意義

上而言，其基本內涵是指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

人權益的行政行為，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包括事

先知會相對人，向相對人說明行為的根據、理由、聽

取相對人陳述、申辯，事後為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救濟

途徑等。對於一些涉及大多數利益或者澳門特別行政

區整體利益的事項，是否屬公共利益的判斷，光有相

對人的陳述、申辯等還不足夠，這時，運用立法會這

個平台，由立法會議員就某一事項是否屬重大公共利

益展開辯論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由於有些立法會議

員由不同界別的選民選出，有些則由全體合資格的澳

門居民選出，因此，議員在辯論過程中既要反映自身

的利益，也要體現所屬界別或有關選民的利益，有時

甚至也要考慮社會的利益，這些不同的利益訴求均可

通過立法會上的辯論來表現。由於有了立法會辯論這

個平台，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

見，通過辯論來進行博弈，最終實現利益整合與平

衡，並形成大家或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不

同的利益訴求沒有經過充分的表達和碰撞甚至交

鋒，很難去認定哪一種意見就是主流民意或大多數意

見。相反，有了立法會辯論的平台，就等於既暢通了

利益表達方式，又形成了利益協調機制，有利於利益

的整合，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奠定基礎。其實，通過

立法會辯論公共利益問題，不僅有助於妥善界定公共

利益，而且為選民們監督議員也提供了一條觀察的途

徑。如果沒有辯論，選民以及其他公眾觀察議員的表

現就非常有限。有了辯論則不一樣，人們借助媒體就

能迅速瞭解議員們的表現，並形成恰如其分的判斷，

這對議員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是有積極促進作用的。 

 

 

二、立法會行使辯論權面臨的困境 

 

《澳門基本法》雖賦予了立法會就行政長官的施

政報告和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辯論的職權，但在實踐

中，立法會行使上述辯論職權時仍面臨一些困境，這

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 官員對議員就施政報告的提問少有交鋒 

辯論一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其意

指：“彼此用一定的理由來作說明自己對事物或問題

的見解，揭露對方的矛盾，以便最後得到正確的認識

或共同的意見。”其中，“揭露對方的矛盾”指的就

是辯論的雙方要有交鋒，否則就不是辯論了，而是簡

單的“情況說明”了。實際上，在立法會就施政報告

的辯論中，議員們就報告中一些內容提出的問題還是

比較尖銳的，對此，出席辯論會的政府官員都有趕考

的壓力。對於議員們提出的問題，出席的官員如果覺

得有道理，自然不存在反駁；如果覺得政府的做法或

設想沒有問題，那就要據理力爭，針鋒相對。這好比

在法庭上進行辯論一樣，你不同意對方的觀點，當然

要拿事實與理據進行反駁。對於政府官員的說法，立

法會議員不認同的話，同樣可以反駁。這些看似對立

的交鋒，並不是要達到使甚麼人難堪的效果，關鍵是

要把爭辯的問題搞清楚，進而達到最後得到正確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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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或者共同的意見。當然，如果出席辯論會的官員不

熟悉自身執行政策的情況，不能很好地回答立法會議

員的問題，那自然會出現比較尴尬的情形。這是官員

自身的原因所致，並非是辯論制度本身必然導致的。 

通常情況下，政府提出的施政報告是經過多次調

研和諮詢社會意見後形成的，加上政府各部門的官員

對本身領域的工作又較熟悉，因此，對立法會議員就

施政報告提出的問題，通常情況下，相關的政府官員

應該不難加以解答，甚至還可借辯論的機會很好地推

介政府的意圖。當然，囿於各自認識不同的原因，加

之澳門又是一個利益多元的社會，政府的施政安排不

可能使人人都滿意，立法會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一

些意見並不一定就妥當，大家只要本着解決問題的態

度，認真傾聽對方的意見，加之適度的辯論，就一定

能形成共識。因此，政府官員不要怕交鋒，就施政的

安排，官員有官員的優勢，應該注意充分發揮自身的

優勢。不少官員面對立法會議員的提問不敢交鋒，有

的可能是不太熟悉業務，有的可能是怕得罪人。這樣

一來，辯論會上，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有時會雖有

互動但力度不足，雖有接觸但難有交集，形式多於實

質。人們看到的情景更多的是“你問你的，我說我

的”，辯論的味兒沒有了，法律設計辯論制度的效果

也因此大打折扣。 

 

(二) 涉公共利益問題的辯論不足且過於形式化 

為保障立法會行使《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就公共

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職權，《議事規則》設專節就公

共利益問題的辯論程序作出規制。但這一制度設立以

來，立法會進行公共利益問題的辯論卻非常有限，而

且有限的辯論也是過於形式化。其實，在澳門這個資

源貧乏且又利益多元的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個經常會

觸及的重要話題。2013 年初立法會在討論《土地法》

修訂案時，就草案中有關容許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

免開土地公開招標的內容便爭議激烈。的確，土地資

源對於澳門來說彌足珍貴，對於土地的利用是否屬公

共利益，人們給予高度關注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公共

利益的界定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涉及公眾的切

身利益。如果完全由政府一方說了算，如何確保政府

的判斷是適當的？對此，有議員提出涉及重大利益的

土地使用，若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免除公開招標，應

由立法會進行辯論。一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方式本來

就遵循了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原則，由各個界別

的代表以及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就公共利益問題進

行辯論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二來由立法會辯論

後界定政府決定的某一事項確實涉及公共利益，也有

助於釋除公眾的疑慮，進而有效地調動市民社會在實

現公共利益中的力量。三來由立法會進行辯論，還可

克服行政機關決策中可能存在的知識偏差問題，因為

在辯論中，各方都必須言之有據，而且參與的各方都

會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知

識、資訊等優勢，從而有效地推動公共利益的合理界

定。 

其實，立法會就公共利益的問題展開辯論，這本

身就是立法會履行其監察職能的工作之一，它對於促

進並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科學施政是有積極意義

的。因此，無論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還是立法

會及其議員，都要正確看待立法會對公共利益事項的

辯論。既不能認為辯論是阻礙行政機關施政，也不能

認為辯論是可有可無的。作為立法會議員，對於行政

機關的施政行為，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事項，特別是涉

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整體利益的重大事項，應該及時提

出書面申請，要求召開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體

會議。此外，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政府也可主

動要求立法會召開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體會

議。 

 

 

三、立法會辯論制度的完善建議 

 

針對立法會行使辯論職權存在的以上問題，有必

要修訂《議事規則》，以充分發揮立法會辯論的職能，

強化辯論制度的功效。具體來說，可從以下幾個方面

來完善立法會辯論制度： 

 

(一) 賦予主持會議的立法會主席相應權限 

現行《議事規則》雖就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和公

共利益問題的程序作了規定，但辯論的職能未能充分

體現出來。尤其是關於施政報告的辯論程序的規定，

過於簡單，僅就一個條文。關於公共利益問題的辯論

程序的規定，側重於辯論的提起和召集，對於辯論的

具體展開，規定同樣過於簡略，僅表明《議事規則》

有關質詢的發言規定適用於公共利益問題的辯論。由

於規則過於簡略，導致實踐中辯論的功能發揮受到限

制。目前，立法會就施政報告和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

論時，就是因為缺少一種機制來約束發言的內容，導

致出現“你有你講，我有我說”的現象，辯論的味兒

看不到，這與設立辯論制度的宗旨不相吻合。鑒此，

有必要通過修訂《議事規則》，強化辯論的職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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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賦予主持立法會全體會議的立法會主席或副主

席以相應權限，引導發言人圍繞辯論的主題來進行。

如果發言人的發言內容偏離辯論主題，或者迴避辯論

主題，主持會議的主席有權作出提示；如果發言人仍

不糾正，主持人可中止發言人的發言，並可要求其回

到辯論的主題上來。 

具體來說，辯論施政報告時，出席辯論會的政府

官員對於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應直接明確作出回答和

解釋，不能迴避，也不能避重就輕，或轉移視綫，否

則，主持人有權作出提示並要求發言人糾正。辯論公

共利益問題時，議員間的意見不同甚至相左時，雙方

要注意就對方不同意見進行回應，否則，會議主持人

有權作出提示，要求發言人糾正。如果賦予主持會議

的立法會主席或副主席上述相應的權限，便能及時改

變發言人沒有針對性的自說自話的局面，發言人發言

時也會有所顧忌，這非常有利於營造一種辯論的氛

圍。 

 

(二) 賦予立法會有權要求相關政府官員出席

立法會的辯論會議 

《澳門基本法》規定立法會享有辯論的職權，意

在發揮立法對行政的監督作用，特別是立法會就行政

長官施政報告所進行的辯論，其監督的意旨十分明

顯。議員們通過對施政報告進行辯論，以便讓不夠完

善的政策加以完善，不太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得到修

改。經過修改、補充、完善，使得政府的政策能貼近

區情民意，進而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鑒此，立

法會辯論施政報告內容時，負責有關工作範疇的政府

官員有責任依時出席，包括司長、局長等。因為司長、

局長既負有協助政府制定政策的責任，同時又負有執

行政府政策的責任，由他們出席辯論會並回答議員的

問題是非常適宜的。司長、局長不能隨意找其他人替

代其出席辯論，否則，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目的和

效果就難以達到。將來可考慮修改《議事規則》，賦

予立法會有權限要求相關政府官員出席立法會的辯

論會議，無論是辯論施政報告或者公共利益問題，被

要求出席的政府官員不能借故不出席，也不得臨時找

他人代替出席。對於不按規定出席辯論會議的政府官

員，《議事規則》可規定適當的法律後果，例如建議

政府給予相應的行政處分等。 

 

(三) 建立立法會辯論會議直播的工作機制 

立法會就施政報告或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時，如果能夠建立直播的工作機制，對於促使參加辯

論的議員以及政府官員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會有積

極作用，而且也能滿足社會公眾知情權的要求。面對

直播，參加辯論會議的政府官員都不敢加以輕視，相

反會做周全準備，試圖以一個好的形象展示給公眾。

如果政府官員不將辯論放在心上，對辯論的問題不太

熟悉甚至置若罔聞而言其他，那對其將來的工作績效

考核會帶來不利影響。其實，澳門新一屆立法會組成

後，便在醞釀讓媒體對立法會的全體會議進行全程現

場直播，這其中當然包括了就施政報告和公共利益問

題所進行的辯論會議。如此一來，未來議員和政府官

員在全體會議上的一來一往、一言一語都將會展現在

公眾面前，並接受公眾的檢視。這既是對議員的考

驗，也是對政府官員的考驗。政府官員在接受立法會

監督的同時，還要接受公眾的監督。不僅如此，代表

公眾監督政府的立法會議員也要接受公眾的監督。對

此，內地有媒體記者在報道立法會擬推行直播時，曾

以“澳門醞釀立法會直播，高官念稿問答見光死”2 

為題來形容直播的威力和效果，可謂恰如其分。這種

讓市民監督官員、議員開會的方式，有助人們看清議

員及官員的從政或施政能力，預計對議員和政府官員

們的“會風”帶來更多壓力，也會帶來一些新鮮風氣。 

 

(四) 將政府官員出席辯論會議的情況及表現

與績效考核掛鈎 

政府官員不願意出席立法會召開的辯論會議，或

者出席會議時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與沒有相應的

責任追究機制密切相關。反正參加不參加，或者參加

時表現好與壞都一樣。如果政府官員出席辯論會議的

情況及表現，與對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直接掛鈎的

話，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因此，要改變目前立法

會辯論制度功能發揮不好的現狀，有必要將政府官員

出席立法會辯論會議的情況及表現，直接與其績效考

核掛鈎，這對促使政府官員認真對待出席辯論會議及

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是有作用和效果的。行政長官崔世

安博士在特區政府 2014 年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明

確提出，政府高度重視“官員問責”，並將其與公共

行政績效管理，特別是已經實施的領導官員績效評審

制度結合起來，通過績效管理、領導官員評審和官員

問責三個不同層面的評價制度，實現政府接受監督、

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3 如果能將政府官員出席立法

會辯論會議的情況及表現納入公共行政績效管理，那

無疑有助於政府科學決策和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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